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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三

政
治
志

國
家
出
政
者
也
官
吏
行
政
者
也
官
吏
有
賢
否
政
治
有
得
失
而
世
運
遂
有

隆
替
其
理
然
也
鐵
嶺
遠
在
荒
服
古
今
異
勢
由
唐
而
遼
而
金
元
明
淸
以
迄

民
國
千
有
餘
年
政
治
不
知
經
幾
許
變
遷
官
吏
不
知
經
幾
許
更
替
而
爲
軍

爲
州
爲
府
爲
路
爲
縣
衛
地
位
有
升
降
官
吏
有
尊
卑
而
措
施
其
政
治
則
一

也
今
就
簡
册
可
稽
彙
爲
一
編
大
之
可
以
考
歷
代
政
治
之
沿
革
小
之
亦
可

知
一
地
過
去
之
掌
故
而
其
得
失
隆
替
之
道
當
自
能
曉
然
矣
志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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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鐵
嶺
縣
志
卷
三

政
治

職
官
附

唐安
東
都
護
府

富
州

大
都
護
府
大
都
護
一
人
從
二
品
副
大
都
護
二
人
從
三
品
副
都
護
二
人
正

四
品
上
長
史
一
人
正
五
品
上
司
馬
一
人
正
五
品
下
錄
事
參
軍
事
一
人
正

七
品
上
錄
事
二
人
從
九
品
上
功
曹
參
軍
事
倉
曹
參
軍
事
戶
曹
參
軍
事
兵

曹
參
軍
事
法
曹
參
軍
事
各
一
人
正
七
品
下
參
軍
事
二
人
正
八
品
下
上
都

護
一
人
正
三
品
副
都
護
二
人
從
四
品
上
長
史
一
人
正
五
品
上
司
馬
一
人

正
五
品
下
錄
事
參
軍
事
一
人
正
七
品
下
功
曹
參
軍
事
倉
曹
參
軍
事
戶
曹

參
軍
事
兵
曹
參
軍
事
各
一
人
從
七
品
上
參
軍
事
三
人
從
八
品
上
都
護
掌

統
諸
番
撫
慰
徵
討
叙
功
罰
過
總
判
府
事

新
唐
書
百
官
志

上
州
刺
史
一
人
從
三
品
職
同
牧
尹
別
駕
一
人
從
四
品
下

同
上

武
德
元
年
改
太
守
曰
刺
史
加
使
持
莭
丞
曰
別
駕
高
宗
即
位
改
別
駕
皆

曰
長
史
上
元
二
年
諸
州
復
置
別
駕
以
諸
王
子
爲
之
永
隆
元
年
省
永
淳

元
年
復
置
景
雲
二
年
始
參
用
庶
姓
天
寳
元
年
改
刺
史
曰
太
守
八
載
諸

郡
廢
別
駕
下
郡
置
長
史
一
員
上
元
二
年
諸
州
復
置
別
駕
德
宗
時
復
省

同
上

安
東
上
都
護
府
總
章
元
年
李
勣
平
高
麗
國
得
城
百
七
十
六
分
其
地
爲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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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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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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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府
九
州
四
十
二
縣
一
百
置
安
東
都
護
府
於
平
壤
城
以
統
之
用
其
酋
渠

爲
都
督
刺
史
縣
令
上
元
三
年
徙
遼
東
郡
故
城
儀
鳳
三
年
又
徙
新
城
聖
曆

元
年
更
名
安
東
都
督
府
神
龍
元
年
復
故
名
開
元
二
年
徙
于
平
州
天
寳
二

年
又
徙
於
遼
西
故
郡
至
德
後
廢

按
本
境
隷
唐
安
東
都
護
府
下
又
爲
富
州
以
上
各
官
乃
都
護
府
官
乃
上

州
官
皆
撫
本
境
故
書

遼銀
州
富
國
軍

銀
州
富
國
軍
下
刺
史
隷
宏
義
宮
兵
事
屬
北
女
眞
兵
馬
司
統
縣
三
延
津
新

興
永
平

遼
史

東
京
道

貴
德
州
寧
遠
軍
節
度
使
司

咸
州
安
東
軍
節
度
使
司

興
州
中
興
軍
節
度
使
司

信
州
彰
聖
軍
節
度
使
司

諸
州
諸
軍

節
度
使

節
度
副
使

同
知
節
度
使
事

行
軍
司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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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軍
事
判
官

掌
書
記

衙
官馬

兵
軍
都
指
揮
使
司

都
指
揮
使

副
指
揮
使

馬
軍
指
揮
使
司

指
揮
使

副
指
揮
使

步
軍
指
揮
使
司

指
揮
使

副
指
揮
使

以
上
俱
屬
北
面
行
軍
官

州
州
刺
史

同
知
州
事

錄
事
參
事

州
學

博
士

助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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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縣
縣
令

縣
丞

縣
主
簿

縣
尉縣

學

博
士

助
敎以

上
俱
屬
南
面
方
州
官

太
祖
神
册
六
年
詔
正
班
爵
至
於
太
宗
兼
制
中
國
官
分
南
北
以
國
制
治
契

丹
以
漢
制
待
漢
人
其
制
分
北
南
院
北
面
官
治
宮
帳
部
族
屬
國
之
政
南
面

官
治
漢
人
州
縣
租
賦
軍
馬
之
事

遼
史
百
官
志

按
以
上
各
軍
各
州
各
縣
雖
興
廢
靡
常
或
統
於
本
境
或
隷
於
他
境
皆
本

境
之
官
故
書

金咸
平
路
咸
平
府

府
一
領
刺
郡
一
縣
十

咸
平
府
下
總
管
府
安
東
軍
節
度
使
本
高
麗
銅
山
縣
地
遼
爲
咸
州
國
初
爲

咸
州
路
置
都
統
司
天
德
二
年
八
月
升
爲
咸
平
府
後
爲
總
管
府
置
遼
東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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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轉
運
司
東
京
咸
平
路
提
刑
司
戶
五
萬
六
千
四
百
四
縣
八

金
史
地
理
志

貴
德
州
刺
史
下
遼
貴
德
州
寧
遠
軍
國
初
廢
軍
降
爲
刺
郡
戶
二
萬
八
百
九

十
六
縣
二

同
上

府
尹
一
員
正
三
品
同
知
一
員
正
四
品
少
尹
一
員
正
五
品
府
判
一
員
從
六
品

掌
紀
綱
衆
務
分
判
吏
戶
禮
案
事
專
掌
通
檢
推
排
簿
籍
推
官
一
員
正
七
品

掌
同
府
判
兵
刑
工
案
事
府
敎
授
一
員
知
法
一
員

金
史
百
官
志

州
刺
史
一
員
正
五
品
掌
同
府
尹
兼
治
州
事
同
知
一
員
正
七
品
通
判
州
事
判

官
一
員
從
八
品
簽
判
州
事
專
掌
通
檢
推
排
簿
籍
司
軍
從
九
品
知
法
一
員

軍
轄
兼
巡
捕
使
從
九
品

同
上

縣
縣
令
一
員
從
七
品
丞
一
員
正
九
品
主
簿
一
員
正
九
品
尉
一
員
正
九
品
凡

縣
二
萬
五
千
戶
以
上
爲
次
赤
爲
劇
二
萬
以
上
爲
次
劇
在
諸
京
倚
郭
者
曰

京
縣
自
京
縣
而
下
以
萬
戶
以
上
爲
上
三
千
戶
以
上
爲
中
不
滿
三
千
者
爲

下
中
縣
而
下
置
丞
以
主
簿
與
尉
通
領
巡
捕
事
下
縣
則
不
置
尉
以
主
簿
兼

之
同
上

泰
和
六
年
置
諸
路
宣
撫
司
設
宣
撫
使
八
年
改
宣
撫
司
爲
安
撫
司
凡
十
咸

平
其
一
也
司
使
從
一
品
副
使
正
三
品

同
上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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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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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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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
平
府

咸
平
府
古
朝
鮮
地
箕
子
所
封
漢
屬
樂
浪
郡
後
高
麗
侵
有
其
地
唐
滅
高
麗

置
安
東
都
護
以
統
之
繼
爲
渤
海
大
氐
所
據
遼
平
渤
海
以
其
地
多
險
隘
建

城
以
居
流
民
號
咸
州
安
東
軍
領
縣
曰
咸
平
金
升
咸
平
府
領
平
郭
安
東
新

興
慶
雲
淸
安
歸
仁
六
縣
兵
亂
皆
廢
元
初
因
之
隷
開
元
路
後
復
割
出
隷
遼

東
宣
尉
司

元
史
地
理
志

至
元
二
十
三
年
治
開
元
路
領
咸
平
府
後
割
咸
平
爲
散
府
隸
遼
東
道
宣
尉

司
元
史
百
官
志

宣
尉
司
掌
軍
民
之
務
分
道
以
總
郡
縣
行
省
有
政
令
則
布
於
下
郡
縣
有
請

則
爲
達
於
省
有
邊
陲
軍
旅
之
事
則
兼
元
帥
府
其
次
則
止
爲
元
帥
府
其
在

遠
服
又
有
招
討
安
撫
宣
撫
等
使
品
秩
員
數
各
有
差
等
宣
尉
使
司
秩
從
二

品
每
司
宣
尉
使
三
員
從
二
品
同
知
一
員
從
三
品
副
使
一
員
正
四
品
經
歷

一
員
從
六
品
都
事
一
員
從
七
品
照
磨
兼
架
閣
管
勾
一
員
正
九
品

同
上

元
太
祖
起
自
朔
土
統
有
其
衆
部
落
野
處
非
有
城
郭
之
制
國
俗
淳
厚
非
有

庶
事
之
繁
惟
以
萬
戶
統
軍
旅
以
斷
事
官
治
行
政
任
用
者
不
過
一
二
親
貴

重
臣
耳
及
取
中
原
太
宗
始
立
十
路
宣
課
司
選
儒
臣
用
之
世
祖
即
位
登
用

老
成
大
新
制
作
立
朝
儀
造
都
邑
遂
命
劉
秉
忠
許
衡
酌
古
今
之
宜
定
內
外

之
官
其
總
政
務
者
曰
中
書
省
秉
兵
柄
者
曰
樞
密
院
司
黜
陟
者
曰
御
史
臺

體
統
旣
立
其
次
在
內
者
則
有
寺
有
監
有
衛
有
府
在
外
者
則
有
行
省
有
行

臺
有
宣
尉
司
有
廉
訪
司
其
牧
民
者
則
曰
路
曰
府
曰
州
曰
縣
官
有
常
職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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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有
常
員
其
長
則
蒙
人
爲
之
而
漢
人
南
人
貳
焉

同
上

明
洪
武
二
十
一
年
於
本
境
東
南
五
百
里
故
鐵
嶺
城
置
衛
曰
鐵
嶺
衛

洪
武
二
十
三
年
成
嚚
州
城

嚚
州
即
銀
州

洪
武
二
十
六
年
徙
鐵
嶺
衛
於
此
領
中
左
右
三
千
戶
所
置
中
左
二
千
戶
所

於
懿
路
置
右
千
戶
所
於
范
河

永
樂
五
年
成
懿
路
城

正
統
四
年
成
范
河
城

衛
衛
指
揮
使
司
設
官
如
京
衛
品
秩
並
同
指
揮
使
一
人
正
三
品
指
揮
同
知
二

人
從
三
品
指
揮
僉
事
四
人
正
四
品
鎭
撫
司
鎭
撫
二
人
從
五
品
其
屬
經
歷

司
經
歷
從
七
品
知
事
正
八
品
吏
目
從
九
品
倉
大
使
副
使
各
一
人
所
轄
千

戶
所
多
寡
各
不
等
外
衛
各
統
於
都
司
行
都
司
或
留
守
司
率
世
官
或
流
官

凡
襲
替
陞
授
優
給
優
養
及
屬
所
軍
政
掌
印
僉
書
報
都
指
揮
使
司
達
所
隸

都
督
府
移
兵
部
每
歲
撫
按
察
其
賢
否
五
歲
一
考
選
軍
政
廢
置
之
凡
管
理

衛
事
惟
屬
掌
印
僉
書
不
論
指
揮
使
同
知
僉
事
考
選
其
才
者
充
之
分
理
屯

田
驗
軍
營
操
巡
捕
漕
運
備
禦
出
哨
入
衛
戍
守
軍
器
諸
雜
務
曰
見
任
管
事

不
任
事
入
隊
曰
帶
俸
差
操
徵
行
則
率
其
屬
聽
所
命
之
主
帥
調
度

明
史
職
官
志

所
千
戶
所
正
千
戶
一
人
正
五
品
副
千
戶
二
人
從
五
品
鎭
撫
二
人
從
六
品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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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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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吏
目
一
人
所
轄
百
戶
所
凡
十
共
百
戶
十
人

正
六
品
陞
授
改

調
增
置
無
定
員

總
旗
二
十
人
小
旗

百
人
其
守
禦
千
戶
所
軍
民
千
戶
所
設
官
並
同
凡
千
戶
一
人
掌
印
一
人
僉

書
曰
管
軍
千
戶
百
戶
有
試
有
實
授
其
掌
印
恒
一
人
兼
數
印
凡
軍
政
衞
下

於
所
千
戶
督
百
戶
百
戶
下
總
旗
小
旗
率
其
卒
伍
以
聽
令
鎭
撫
無
獄
事
則

管
軍
百
戶
缺
則
代
之
其
守
禦
千
戶
所
不
隷
衛
而
自
達
於
都
司
凡
衞
所
皆

隷
都
司
而
都
司
又
分
隸
五
軍
都
督
府

同
上

明
初
置
千
戶
所
設
正
千
戶
正
五
品
副
千
戶
從
五
品
鎭
撫
百
戶
正
六
品
又

立
各
萬
戶
府
設
正
萬
戶
正
四
品
副
萬
戶
從
四
品
知
事
從
八
品
照
磨
正
九

品
尋
以
名
不
稱
實
遂
罷
萬
戶
府
而
設
指
揮
使
及
千
戶
等
官
覈
諸
將
所
部

有
兵
五
千
者
爲
指
揮
使
千
人
者
爲
千
戶
百
人
者
爲
百
戶
五
十
人
者
爲
總

旗
十
人
者
爲
小
旗
洪
武
二
年
置
刻
期
百
戶
所
選
能
疾
行
者
二
百
人
以
百

戶
領
之
七
年
申
定
衛
所
之
制
先
是
內
外
衛
所
凡
一
衛
統
十
千
戶
一
千
戶

統
十
百
戶
百
戶
領
總
旗
二
總
旗
領
小
旗
五
小
旗
領
軍
十
至
是
更
定
其
制

每
衛
設
前
後
中
左
右
五
千
戶
所
大
率
以
五
千
六
百
人
爲
一
衛
一
千
一
百

二
十
人
爲
一
千
戶
所
一
百
一
十
二
人
爲
一
百
戶
所
每
百
戶
所
總
旗
二
人

小
旗
十
人
二
十
年
始
命
各
衛
立
掌
印
僉
書
專
職
理
事
以
指
揮
使
掌
印
同

知
僉
事
各
領
一
所
士
卒
有
武
藝
不
嫻
器
械
不
利
者
皆
責
所
領
之
官
二
十

三
年
又
設
軍
民
指
揮
使
司
軍
民
千
戶
所
計
天
下
內
外
衛
凡
五
百
四
十
有

七
所
凡
二
千
五
百
九
十
有
三
自
衛
指
揮
以
下
其
官
多
世
襲
其
軍
士
以
父

子
相
繼
爲
一
代
定
制

同
上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　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五
軍
都
督
府
所
屬
衛
所
在
外
遼
東
都
司
鐵
嶺
衛
屬
焉

明
史
兵
事
志

遼
東
都
司
屬
於
左
軍
都
督
府

同
上

洪
武
十
三
年
丞
相
胡
惟
庸
謀
反
誅
革
中
書
省
因
改
大
都
督
府
爲
五
分
統

諸
軍
司
衛
所

同
上

按
遼
太
祖
修
遼
東
故
城
以
居
號
東
平
郡
尋
陞
南
京
又
改
東
京
金
初
因

之
後
置
遼
陽
府
元
初
設
遼
陽
等
處
行
中
書
省
統
路
七
統
軍
民
萬
戶
府

五
明
洪
武
四
年
置
定
遼
都
衛
八
年
改
遼
東
都
指
揮
使
司
領
衛
十
年
革

所
屬
州
縣
置
衛
二
十
五
永
樂
七
年
復
置
安
樂
自
在
二
州
隷
山
東
道
此

外
雖
有
一
百
八
十
四
衛
二
十
所
之
設
然
非
封
域
之
內
也

淸
順
治
元
年
悉
裁
諸
衛
所
設
內
大
臣
副
都
統
及
每
旗
駐
防
三
年
改
駐
防
內

大
臣
爲
昻
邦
章
京
給
鎭
守
總
管
印
十
年
以
遼
陽
爲
府
置
遼
陽
海
城
二
縣

十
四
年
省
遼
陽
府
以
瀋
陽
爲
奉
天
府
置
府
尹
康
煕
元
年
改
奉
天
昻
邦
章

京
爲
鎭
守
遼
東
等
處
將
軍
康
煕
三
年
奉
天
府
又
添
設
承
德
蓋
州
開
原
鐵

嶺
四
縣

盛
京
通
志

康
煕
三
年
設
鐵
嶺
縣
置
知
縣
一
員
典
史
一
員

盛
京
通
志

二
十
三
年
設
儒
學
置
訓
導
一
員

盛
京
通
志

鐵
嶺
駐
防

二
十
九
年
置
滿
洲
防
禦
一
員
漢
軍
防
禦
三
員

乾
隆
二
十
七
年
置
委
官
五
員
屬
下
舊
設
滿
洲
兵
四
十
名
漢
軍
一
百
名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二
十
八
年
於
遼
陽
錦
縣
廣
寧
義
州
四
城
兵
內
撥
增
四
十
名

四
十
三
年
奉
旨
又
增
設
二
十
名
實
兵
數
二
百
名
鐵
匠
二
名

鐵
嶺
關
郵

南
路
在
城
舖
兵
一
名
　
四
十
里
范
河
舖
兵
二
名
　
二
十
里
懿
路
舖
兵
一

名北
路
在
城
舖
兵
一
名
　
二
十
里
邊
門
舖
兵
二
名

光
緖
元
年
鐵
嶺
縣
知
縣
加
理
事
通
判
銜

淸
制
民
署
旗
署
分
治
其
事
旗
務
統
於
旗
署
民
署
不
得
過
問
遇
有
旗
民

田
房
訟
事
知
縣
須
請
旗
員
會
審
嗣
因
旗
人
臨
審
不
跪
文
勤
公
崇
實
時

爲
奉
天
總
督
始
奏
請
奉
天
州
縣
官
均
加
理
事
同
知
或
理
事
通
判
銜
旗

民
訴
訟
槪
歸
知
縣
審
理
始
一
事
權
焉

鐵
嶺
縣
衙
門

鐵
嶺
縣
知
縣
正
七
品
筦
全
境
民
治
戶
口
田
賦
詞
訟
及
兵
刑
錢
榖
而
達
其

治
於
道
府
其
屬
有
典
史
署
內
有
吏
戶
禮
兵
刑
工
六
科
分
任
職
務
合
之
倉

科
共
爲
七
科
每
科
攢
典
一
名
俗
曰
經
承
貼
書
無
定
額
戶
刑
二
科
因
事
較

繁
各
設
副
經
承
一
名
外
有
民
壯
捕
役
皂
隷
三
班
各
設
總
役
一
名
輪
流
値

月
其
分
任
事
項
吏
科
掌
胥
吏
之
任
免
及
收
受
呈
詞
等
事
戶
科
掌
戶
籍
及

徵
收
田
賦
等
事
凡
訴
訟
涉
民
事
者
歸
之
禮
科
掌
考
試
祭
祀
旌
表
禮
儀
等

事
兵
科
掌
公
文
傳
遞
徵
差
徭
役
等
事
刑
科
掌
命
盜
案
及
監
獄
等
事
凡
訴

訟
涉
刑
事
者
歸
之
工
科
掌
衙
署
城
垣
關
津
橋
梁
營
繕
等
事
倉
科
掌
徵
收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民
米
及
經
理
官
倉
等
事
民
壯
班
掌
催
租
及
民
事
詞
訟
傳
喚
取
保
等
事
捕

班
掌
緝
捕
盜
賊
及
刑
事
詞
訟
差
傳
取
保
等
事
皂
班
掌
笞
杖
等
刑
及
傳
呼

答
應
等
事

督
捕
廳

典
史
一
員
未
入
流
掌
管
監
獄
並
禁
娼
賭
無
聽
訟
權
廳
內
設
一
班
一
房
以

供
指
使儒

學

訓
導
一
員
正
八
品
掌
敎
習
士
子
及
考
試
並
學
宮
祀
典
設
門
斗
若
干
人
以

供
指
使旗

署

鑲
黃
旗
正
白
旗
鑲
白
旗
正
藍
旗
各
設
防
禦
一
員
正
五
品
四
防
禦
中
以
滿

洲
防
禦
掌
路
記
爲
四
旗
之
長
領
催
兵
等
共
二
百
名
除
旗
署
外
每
旗
各
有

檔
房
爲
各
旗
委
官
兵
等
治
事
之
所
其
倉
附
於
開
原
防
守
尉
署
而
同
隸
於

興
京
副
都
統

光
緖
十
一
年
秋
敷
設
電
報
之
電
綫

二
十
三
年
設
電
報
局

此
爲
本
境
交
通
之
始

二
十
三
年
鐵
路
勘
地
大
臣
周

其
名
未
詳
但

稱
曰
周
提
督

來
縣
勘
佔
民
地
修
築
鐵
路
曰
鐵
路

局二
十
五
年
省
委
李
委
員
葆
廉
來
縣
勸
辦
昭
信
股
票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按
昭
信
股
票
由
戶
部
發
行
乃
貸
錢
之
遺
意
每
一
股
票
庫
平
銀
一
百
兩

年
息
二
厘
任
民
認
買
其
不
認
者
勸
之
本
境
認
買
二
萬
金

二
十
五
年
設
硝
磺
局
設
斗
秤
厘
捐
局
設
木
稅
局

先
是
硝
磺
局
斗
秤
厘
捐
局
木
稅
局
每
以
一
局
員
而
筦
數
縣
或
竟
任
人

民
包
辦
至
是
始
設
專
局
其
辦
法
仍
不
脫
包
辦
習
氣

二
十
七
年
設
臨
時
交
涉
局

局
員
不
盡
屬
官

吏
不
二
年
裁
撤

此
爲
本
境
外
交
之
始

按
臨
時
交
涉
局
乃
爲
鐵
路
加
寬
地
而
設
鐵
路
勘
地
大
臣
與
奉
天
總
督

會
銜
辦
理

二
十
八
年
設
郵
政
局
設
鹽
務
局
設
期
糧
捐
局
而
旗
駐
防
又
添
設
防
守
尉

三
十
二
年
設
交
涉
局
設
勸
學
所
設
巡
警
局
巡
警
局
內
又
附
設
警
款
收
捐

處
此
爲
本
境
𦦙
辦
新
政
之
始

宣
統
三
年
設
統
捐
局

此
爲
本
境
稅
捐
統
一
之
始
亦
𢿋
頓
厘
捐
之
始

按
以
上
所
設
各
局
已
含
有
維
新
氣
象
其
電
報
郵
政
均
屬
專
門
人
員
鐵

路
勘
地
大
臣
昭
信
股
票
委
員
乃
臨
時
委
用
無
職
守
無
官
階
不
過
徵
一

時
一
地
之
經
過
得
失
而
已
硝
磺
局
斗
秤
厘
捐
局
木
稅
局
鹽
務
局
雖
立

專
局
委
員
辦
理
仍
未
脫
包
辦
習
氣
期
糧
捐
局
初
任
者
乃
一
道
員
而
期

糧
又
糧
商
買
空
賣
空
之
事
導
之
耶
抑
禁
之
耶
防
守
尉
爲
專
城
之
官
本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境
以
此
時
而
設
此
官
或
別
有
愼
重
之
意
歟
惟
交
涉
局
統
捐
局
名
雖
曰

局
實
屬
地
方
專
官
故
所
委
者
皆
一
時
府
廳
州
縣
等
官
其
重
可
知
勸
學

所
巡
警
局
槪
屬
本
縣
之
佐
治
員
皆
地
方
人
爲
之

民
國

民
國
二
年
奉
令
改
鐵
嶺
縣
衙
門
爲
鐵
嶺
縣
行
政
公
署
改
鐵
嶺
縣
知
縣
爲

鐵
嶺
縣
知
事

先
是
淸
宣
統
二
年
奉
天
總
督
趙
爾
巽
𢿋
頓
吏
治
剔
除
各
衙
門
積
習
通
飭

所
屬
裁
撤
房
班
刷
新
政
治
鐵
嶺
縣
遂
悉
裁
六
房
三
班
叧
設
總
務
民
事
刑

事
統
計
四
科
每
科
設
科
長
科
員
各
一
人
書
記
若
干
人
民
國
改
元
因
之
後

司
法
獨
立
自
地
方
審
檢
兩
廳
設
遂
裁
民
刑
二
科
改
設
第
一
第
二
兩
科
至

是
縣
知
事
始
爲
一
縣
行
政
之
官

民
國
十
八
年
奉
令
改
鐵
嶺
縣
行
政
公
署
爲
鐵
嶺
縣
政
府
改
鐵
嶺
縣
知
事

爲
鐵
嶺
縣
長

鐵
嶺
縣
政
府
設
第
一
第
二
兩
科
第
一
科
設
科
長
一
人
科
員
二
人
書
記
四

人
又
附
設
收
發
管
卷
各
一
人
第
二
科
設
科
長
一
人
科
員
二
人
書
記
四
人

又
附
設
徵
收
稅
契
二
處
每
處
設
主
任
一
人
員
司
若
干
人
警
衛
隊
曰
政
務

警
察
設
隊
長
一
人
副
隊
長
一
人
警
衛
七
人
縣
政
府
又
設
淸
鄕
局
局
長
爲

縣
長
兼
職
另
設
承
審
一
人
錄
事
一
人
專
辦
淸
鄕
縣
政
府
之
佐
治
者
則
又

有
敎
育
局
公
安
局
財
政
局

敎
育
局

詳
教
育
卷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公
安
局

詳
民
治
卷
警
察
門

財
政
局
　
民
國
二
年
成
立
始
爲
自
治
收
捐
事
務
所
主
其
事
者
曰
董
事
由

人
民
選
𦦙
之
民
國
九
年
併
入
縣
公
署
設
科
辦
理
名
曰
鐵
嶺
縣
公
署
收
捐

處
主
其
事
者
由
縣
知
事
委
用
之
民
國
十
三
年
又
改
爲
鐵
嶺
縣
地
方
公
欵

處
主
其
事
者
曰
主
任
仍
由
人
民
選
𦦙
之
民
國
十
八
年
改
組
爲
財
政
局
改

主
任
爲
局
長
由
各
機
關
首
事
及
各
區
長
投
票
選
𦦙
後
由
省
財
政
廳
考
試

用
之
局
內
設
一
二
兩
課
各
設
課
長
一
人
課
員
二
人
僱
員
八
人
臨
時
僱
員

無
定
額
巡
役
八
人

地
方
法
院
　
民
國
三
年
成
立
審
判
檢
察
両
廳
合
組
名
曰
地
方
審
檢
廳
民

國
十
八
年
縮
小
檢
察
廳
爲
檢
察
處
統
入
司
法
故
名
曰
地
方
法
院
設
院
長

一
人
庭
長
一
人
推
事
二
人
候
補
推
事
一
人
書
記
官
長
一
人
書
記
官
四
人

學
習
書
記
官
一
人
豋
記
主
任
書
記
官
一
人
其
檢
察
處
設
首
席
檢
察
官
一

人
檢
察
官
一
人
候
補
檢
察
官
一
人
書
記
官
長
一
人
書
記
官
二
人
候
補
書

記
官
二
人
其
他
詳
司
法
志

按
舊
制
知
縣
爲
聽
訟
之
官
故
縣
衙
名
爲
理
事
衙
門
亦
曰
問
刑
衙
門
自

行
政
司
法
劃
分
而
司
法
始
設
專
官

第
三
監
獄
　
淸
宣
統
二
年
成
立
初
名
模
範
監
獄
後
編
全
省
獄
政
鐵
嶺
列

入
第
三
故
名
曰
第
三
監
獄
設
典
獄
長
一
人
看
守
長
兼
二
科
科
長
一
人
二

科
三
科
各
有
候
補
看
守
長
一
人
敎
誨
師
一
人
醫
士
一
人
其
他
詳
司
法
卷

按
舊
制
知
縣
爲
有
獄
之
官
典
史
爲
管
獄
之
官
今
典
獄
長
仍
管
獄
之
官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也
稅
捐
局
　
設
局
長
一
人
又
設
總
務
經
徵
二
課
每
課
置
課
長
一
人
課
員
一

人
又
設
稽
察
股
置
稽
察
主
任
一
人
稽
察
一
人
新
台
子
大
甸
子
石
佛
寺
三

處
各
設
分
局
各
置
分
局
主
任
一
人
鐵
道
門
木
稅
懿
路
馬
蓬
溝
四
處
各
設

分
所
各
置
分
所
主
任
一
人
北
關
平
頂
堡
得
勝
台
亂
石
山
三
岔
子
五
處
各

設
臨
時
分
所
亦
各
置
臨
時
分
所
主
任
一
人

先
是
淸
光
緖
三
十
一
年
奉
天
總
督
趙
爾
巽
奏
設
奉
天
財
政
總
局
遂
於

省
會
又
設
斗
秤
總
局
而
於
鐵
嶺
置
分
局
焉
同
時
鐵
嶺
又
設
河
防
船
捐

局
牛
馬
稅
局
木
植
稅
局
宣
統
三
年
始
將
以
上
各
局
併
爲
鐵
嶺
稅
捐
總

局
民
國
因
之
而
菸
酒
專
賣
及
公
賣
皆
由
稅
捐
總
局
統
理
之

按
稅
捐
徵
榷
之
官
也
舊
曰
厘
金
今
曰
稅
捐
名
異
而
實
同

交
涉
局
　
此
外
交
官
也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設
原
置
局
長
一
人
翻
譯
員
一

人
書
記
一
人
其
他
員
司
無
定
額
今
裁
翻
譯
員
餘
仍
舊

掣
騐
緝
私
局
　
此
鹺
務
之
緝
私
也
淸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設
初
名
鹽
厘
局
又

名
鹽
務
局
槪
屬
包
辦
性
質
民
國
十
五
年
始
改
今
名
置
局
員
一
人
巡
役
若

干
人

水
利
局
　
此
筦
水
利
之
官
隸
農
礦
廳
民
國
七
年
成
立
設
局
長
一
人
文
牘

一
人
巡
查
員
一
人
巡
查
四
人

硝
磺
局
　
此
亦
緝
私
之
官
淸
光
緖
二
十
五
年
招
商
包
辦
宣
統
三
年
始
改

由
官
辦
設
局
定
價
嚴
禁
私
售
置
局
長
一
人
會
計
一
人
稽
查
一
人
看
磺
一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人
緝
私
售
貨
員
一
人
巡
差
三
人
隷
省
內
硝
磺
總
局
轄
開
原
縣
分
卡
法
庫

縣
臨
時
分
卡

敎
養
工
場
　
隷
縣
政
府
民
國
十
八
年
設
內
設
六
科
以
敎
之
計
織
布
織
襪

採
石
製
米
縫
紉
陶
坯
置
塲
長
一
人
技
師
一
人
庶
務
一
人
看
守
一
人
巡
長

一
人
看
守
警
十
二
人
更
夫
一
人
傳
達
一
人

電
報
局

郵
務
局
　
此
掌
交
通
者
也
淸
光
緖
二
十
九
年
設
曰
大
淸
郵
政
官
局
民
國

建
元
改
曰
中
華
郵
局
十
六
年
在
西
大
街
縣
政
府
南
購
房
一
所
始
遷
入
居

焉
置
局
長
一
人
襄
辦
三
人
信
差
五
人
郵
差
十
人
支
局
局
長
一
人
僱
員
一

人
內
部
計
分
收
發
包
裹
匯
兌
售
票
文
案
儲
金
保
險
掛
號
快
信
共
九
處
先

後
開
辦
鐵
法

法
庫

郵
路
鐵
三

三
面

船

郵
路
鐵
淸

淸
源

郵
路
鐵
白

白
旗
寨

郵
路
鐵
孫

孫
家
台

郵
路
鐵
瀋

瀋
陽

郵
路
又
設
代
辦
所
十
一
信
櫃
二
十
五
其
他
詳
交
通
志

電
話
局
　
此
掌
地
方
交
通
者
也
局
內
分
商
辦
電
話
行
政
電
話
兩
種
商
辦

電
話
民
國
三
年
成
立
縣
知
事
陳
公
藝
創
設
曰
商
辦
電
話
局
集
股
本
六
萬

元
設
總
理
一
人
協
理
一
人
收
支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技
師
一
人
領
班
一
人
司

機
十
八
人
外
工
六
人
行
政
電
話
民
國
十
三
年
成
立
縣
知
事
張
公
勘
設
曰

地
方
行
政
電
話
局
附
商
辦
電
話
局
內
凡
屬
行
政
槪
不
收
資
建
設
費
由
畝

捐
帶
徵
每
一
日
地
年
納
五
角
三
年
納
齊
按
各
鄕
警
甲
所
在
地
設
置
之
設

局
長
一
人
司
事
一
人
書
記
一
人
技
師
一
人
班
長
一
人
司
機
四
人
外
工
四

人
其
他
詳
交
通
志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職
官
表

粉
署
題
名
存
李
唐
之
舊
蹟
郞
官
著
記
傳
長
史
之
名
書
冷
署
閑
曹
雅
人
韻

事
雖
無
關
政
治
亦
足
補
史
傳
之
闕
文
歷
代
史
記
職
官
一
卷
但
書
爵
秩
官

守
不
錄
其
人
存
一
代
之
政
治
而
已
亦
以
名
氏
浩
繁
難
以
遍
列
唐
書
但
列

宰
相
一
門
可
知
也
鐵
嶺
一
縣
地
耳
唐
以
前
無
考
遼
金
元
明
亦
如
史
例
存

其
爵
秩
官
守
淸
盛
京
通
志
始
列
職
官
姓
名
其
亦
題
名
著
記
之
遺
意
歟
今

援
其
例
次
第
書
之
年
湮
代
遠
卷
册
無
稽
謹
依
舊
志
及
得
諸
父
老
傳
聞
者

列
表
如
左
至
其
政
績
則
別
著
名
宦
志

淸知
縣

胡
藥
嬰
　
　
字
穆
壇
直
隷
贊
皇
人
拔
貢
康
煕
三
年
任

賈
宏
文
　
　
直
隸
延
慶
人
難
廕
康
煕
八
年
任

李
廷
榮
　
　
遼
陽
監
生
康
煕
二
十
三
年
任

許
志
進
　
　
字
念
中
江
南
淮
安
人
進
士
康
煕
三
十
五
年
任

彭
其
儁
　
　
漢
軍
正
藍
旗
人
監
生
康
煕
三
十
九
年
任

彭
其
勳
　
　
康
煕
四
十
三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焦
獻
猷
　
　
陜
西
白
河
人
歲
貢
康
熙
四
十
九
年
任

宋
一
驤
　
　
江
西
南
昌
人
𦦙
人
康
熙
五
十
四
年
任

陳
　
善
　
　
江
南
淮
安
人
拔
貢
康
熙
六
十
年
任

王
永
祿
　
　
漢
軍
廂
黃
旗
人
雍
正
三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十
九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高
　
烈
　
　
山
東
蓬
萊
人
𦦙
人
雍
正
五
年
任

孫
國
英
　
　
直
隷
河
間
人
雍
正
七
年
任

盧
　
銓
　
　
福
建
汀
州
人
進
士
雍
正
十
年
任

朱
佑
濓
　
　
浙
江
合
州
人
拔
貢
雍
正
十
二
年
任

李
　
珌
　
　
甘
肅
靈
州
人
進
士
乾
隆
四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張
秉
乾
　
　
江
蘇
揚
州
人
𦦙
人
乾
隆
十
四
年
任

由
財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羅
　
蒼
　
　
福
建
歸
化
人
𦦙
人
乾
隆
十
五
年
任

甘
珠
露
　
　
蒙
古
鑲
白
旗
人
𦦙
人
乾
隆
十
七
年
任

那
　
諄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十
九
年
任

由
城
隍
廟
題
額
增
入

興
　
福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二
十
三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勒
克
精
額
　
滿
洲
正
藍
旗
人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任

永
　
安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任

由
火
神
廟
題
額
增
入

哲
成
額
　
　
滿
洲
正
白
旗
人
進
士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任

慶
　
齡
　
　
滿
洲
鑲
白
旗
人
𦦙
人
乾
隆
三
十
二
年
任

覺
羅
魁
英
　
滿
洲
鑲
紅
旗
人
𦦙
人
乾
隆
三
十
四
年
任

德
　
泰
　
　
滿
洲
鑲
黃
旗
人
乾
隆
三
十
五
年
任

蘇
隆
額
　
　
滿
洲
正
紅
旗
人
𦦙
人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任

新
　
泰
　
　
蒙
古
正
紅
旗
人
乾
隆
四
十
年
任

魏
鍾
秀
　
　
河
南
河
內
人
乾
隆
四
十
年
任

三
　
寳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四
十
八
年
任



 
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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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二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積
　
善
　
　
滿
洲
正
藍
旗
人
𦦙
人
乾
隆
四
十
八
年
任
　
以
上
俱
見
盛
京

通
志

砥
　
柱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任

由
火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永
作
楫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任

由
奎
星
閣
勒
石
增
入

賽
尙
阿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德
　
春
　
　
京
旗
人
嘉
慶
七
年
任

由
先
農
祠
勒
石
增
入

札
郞
阿
　
　
京
旗
人
嘉
慶
　
年
任

由
建
尊
經
閣
增
入

英
　
福
　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二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音
特
恒
額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七
年
任

由
文
昌
閣
勒
石
增
入

富
　
顯
　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
由
廣
嗣
庵
勒
石
增
入

桂
　
馨
　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崇
　
光
　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任

由
縣
署
頭
門
懸
聯
增
入
聯
曰
有
一
刻
工
夫
且
勤
爾
業
無
十
分
委

屈
莫
入
吾
門

台
隆
阿
　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二
十
八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賡
　
華
　
　
京
旗
人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
愷
　
榕
　
　
京
旗
人
咸
豐
三
年
任

松
　
年
　
　
京
旗
人
咸
豐
　
年
任

廣
　
　
　
　
京
旗
人
咸
豐
九
年
任

由
火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額
勒
和
訥
　
京
旗
人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
由
城
隍
廟
勒
石
增
入

易
　
增
　
　
京
旗
人
同
治
四
年
任

由
先
農
祠
題
額
增
入

祥
　
瑞
　
　
京
旗
人
同
治
八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

 
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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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宜
崇
額
　
　
字
敦
圃
吉
林
人
同
治
十
年
任

由
財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福
　
培
　
　
字
樹
滋
京
旗
人
同
治
十
一
年
任

由
節
孝
祠
勒
石
增
入

文
　
景
　
　
字
子
興
京
旗
人
同
治
十
三
年
任

楊
桂
年
　
　
字
香
嚴
江
蘇
人
進
士
光
緖
元
年
任

廉
　
隅
　
　
字
方
之
京
旗
人
繙
譯
進
士
光
緖
二
年
任

劉
懋
勛
　
　
字
凱
亭
京
旗
人
光
緖
四
年
任

徐
仲
三
　
　
字
步
柔
𦦙
人
光
緖
五
年
任

楊
桂
年
　
　
見
前
光
緖
八
年
任

王
頣
勛
　
　
字
朵
園
光
緖
九
年
任

毛
　
夔
　
　
字
南
谷
江
蘇
人
𦦙
人
光
緖
九
年
任

許
之
履
　
　
字
圃
仙
光
緖
十
年
任

陳
士
芸
　
　
字
鶴
洲
浙
江
人
光
緖
十
二
年
任

李
應
紫
　
　
字
秀
峯
甘
肅
皋
蘭
人
進
士
光
緖
十
四
年
任

陳
士
芸
　
　
見
前
光
緖
十
五
年
任

徐
　
越
　
　
字
筱
樊
江
蘇
人
光
緖
十
六
年
任

廣
　
祥
　
　
字
雲
卿
京
旗
人
繙
譯
生
員
光
緖
十
六
年
任

樊
恭
佩
　
　
字
寳
瑲
江
西
人
進
士
光
緖
十
八
年
任

張
雲
龍
　
　
字
星
橋
直
隷
滄
州
人
光
緖
十
九
年
任

榮
　
禧
　
　
字
筱
峰
京
旗
人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
增
　
蘊
　
　
字
子
固
京
旗
人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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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徐
本
愚
　
　
字
芾
堂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
陶
懋
恭
　
　
字
默
存
四
川
萬
縣
人
拔
貢
光
緖
二
十
一
年
任

劉
廷
珍
　
　
字
聘
卿
福
建
人
進
士
光
緖
二
十
二
年
任

陶
懋
恭
　
　
見
前
光
緖
二
十
三
年
任

甘
　
沅
　
　
字
溪
五
光
緖
二
十
四
年
任

楊
昌
瀚
　
　
字
海
琴
四
川
人
拔
貢
光
緖
二
十
五
年
任

孟
憲
彜
　
　
字
秉
初
𦦙
人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任

榮
　
禧
　
　
見
前

生
於
鐵
嶺
縣

署
松
年
之
子
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任

陳
　
璋
　
　
字
東
珊
湖
北
人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任

高
暄
陽
　
　
字
曝
庵
江
西
人
進
士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任

趙
臣
翼
　
　
字
燕
蓀
進
士
光
緖
二
十
九
年
任

廖
　
彭
　
　
字
籛
如
廩
貢
貴
州
人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任

都
林
布
　
　
字
雲
卿
京
旗
人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任

張
錫
鴻
　
　
字
荷
村
山
東
人
進
士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任

徐
麟
瑞
　
　
字
定
甫
江
蘇
宜
興
人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任

高
士
英
　
　
字
華
亭
遼
陽
人
宣
統
三
年
任

民
國

王
永
江
　
　
字
岷
源
金
州
人
民
國
元
年
任

陳
　
藝
　
　
字
漱
六
江
蘇
宜
興
人
民
國
元
年
任

冉
　
楷
　
　
字
式
齋
直
隷
淸
苑
人
拔
貢
民
國
六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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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廖
　
彭
　
　
見
前
民
國
八
年
任

張
　
勘
　
　
字
光
亞
蓋
平
人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郝
鐵
權
　
　
字
則
武
奉
天
人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高
乃
濤
　
　
字
蒙
泉
遼
陽
人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李
濟
東
　
　
字
泮
溪
鳳
凰
縣
人
民
國
十
六
年
任

黃
世
芳
　
　
字
菊
三
營
口
人
民
國
十
七
年
任

民
國
十
八
年
改
知
事
爲
縣
長

現
任
縣
長

兪
榮
慶
　
　
字
偉
忱
浙
江
會
稽
人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訓
導

淸
庫
　
堪
　
　
直
隷
贊
皇
人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任

張
邦
紀
　
　
順
天
通
州
人
康
煕
三
十
年
任

郭
延
澤
　
　
直
隷
宣
化
人
康
煕
三
十
八
年
任

魏
　
首
　
　
康
煕
四
十
年
任

張
天
選
　
　
直
隸
寳
抵
人
康
煕
四
十
五
年
任

賈
　
祚
　
　
直
隷
正
定
人
康
煕
五
十
三
年
任

何
師
曾
　
　
順
天
通
州
人
康
熙
五
十
六
年
任

魏
　
謙
　
　
直
隷
正
定
人
雍
正
四
年
任

楊
　
淶
　
　
直
隷
贊
皇
人
雍
正
六
年
任

柴
大
紳
　
　
直
隷
霸
州
人
雍
正
十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王
天
錫
　
　
直
隸
淸
苑
人
雍
正
十
一
年
任

張
　
遠
　
　
新
城
人
雍
正
十
三
年
任

黃
元
价
　
　
直
隸
淸
苑
人
乾
隆
八
年
任

徐
　
頴
　
　
乾
隆
十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雷
　
鏡
　
　
直
隷
容
城
人
乾
隆
十
三
年
任

陳
欽
堯
　
　
乾
隆
十
四
年
任

由
財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章
　
錦
　
　
直
隸
天
津
人
乾
隆
二
十
年
任

賈
奕
駒
　
　
直
隷
蠡
縣
人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任

趙
文
琳
　
　
直
隸
大
名
人
乾
隆
二
十
七
年
任

彭
　
源
　
　
乾
隆
三
十
年
任

由
各
廟
勒
石
增
入

劉
宗
漢
　
　
直
隷
遵
化
人
乾
隆
三
十
年
任

岳
　
琰
　
　
直
隷
盧
龍
人
乾
隆
三
十
二
年
任

夏
廷
益
　
　
直
隷
保
安
州
人
乾
隆
四
十
五
年
任
　
以
上
見
盛
京
通
志

秦
廷
玉
　
　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任

由
各
廟
勒
石
增
入

劉
天
光
　
　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任

由
文
廟
勒
石
增
入

陞
　
任
　
　
乾
隆
　
年
任

崔
守
興
　
　
乾
隆
　
年
任

孫
　
連
　
　
𦦙
人
道
光
七
年
任

趙
文
涵
　
　
字
禮
門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任

中
承
修
臥
碑
增
入

彭
　
源
　
　
見
前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王
三
同
　
　
字
曉
湘
直
隷
人
咸
豐
　
年
任

劉
玉
林
　
　
字
崑
圃
直
隷
武
淸
人
𦦙
人
同
治
八
年
任

鹿
名
世
　
　
字
景
充
直
隷
定
興
人
𦦙
人
光
緖
十
二
年
任

胡
紹
舜
　
　
字
虞
賓
漢
軍
旗
人
𦦙
人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
解
蔭
桐
　
　
字
晋
屛
直
隸
天
津
人
歲
貢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
典
史

淸
王
一
徹
　
　
順
天
大
興
人
康
煕
三
年
任

王
應
啓
　
　
安
徽
亳
州
人
康
煕
十
年
任

徐
元
昇
　
　
浙
江
分
水
人
康
煕
十
七
年
任

郭
廷
澤
　
　
康
煕
三
十
一
年
任

孔
文
經
　
　
山
西
太
原
人
康
熙
三
十
八
年
任

和
　
吉
　
　
直
隷
河
間
人
康
煕
四
十
八
年
任

蔡
文
登
　
　
順
天
宛
平
人
康
煕
　
　
　
年
任

楊
希
震
　
　
直
隷
玉
田
人
雍
正
八
年
任

朱
　
枚
　
　
浙
江
杭
州
人
雍
正
八
年
任

何
士
林
　
　
順
天
宛
平
人
雍
正
十
一
年
任

李
兆
樞
　
　
順
天
人
雍
正
十
三
年
任

戴
士
瑤
　
　
安
徽
人
乾
隆
十
年
任

章
　
詵
　
　
順
天
人
乾
隆
十
二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朱
武
華
　
　
順
天
人
乾
隆
二
十
三
年
任

張
邦
翼
　
　
浙
江
人
乾
隆
三
十
年
任

陳
廷
秀
　
　
安
徽
人
乾
隆
四
十
七
年
任

陳
學
潮
　
　
浙
江
人
乾
隆
四
十
八
年
任
　
　
以
上
俱
見
盛
京
通
志

張
盛
唐
　
　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任

王
　
基
　
　
乾
隆
　
　
　
年
任

朱
　
鈉
　
　
乾
隆
　
　
　
年
任

官
　
保
　
　
道
光
二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黃
守
謙
　
　
道
光
七
年
任

由
文
廟
勒
石
增
入

胡
　
雋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繆
裕
麟
　
　
道
光
　
　
　
年
任

鮑
愼
之
　
　
字
如
齋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姚
利
甲

周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九
年
任

由
火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王
官
彥
　
　
字
賡
堂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
由
城
隍
廟
勒
石
增
入

楊
文
圃
　
　
字
晋
卿
同
治
十
一
年
任

由
財
神
廟
勒
石
增
入

沈
家
騏
　
　
字
寳
軒
光
緖
元
年
任

由
節
孝
祠
勒
石
增
入

王
用
賓
　
　
字
春
江
光
緖
十
二
年
任

兪
家
驥
　
　
光
緖
十
七
年
任

由
祖
越
寺
勒
石
增
入

夏
穆
龢
　
　
字
滋
良
光
緖
十
八
年
任

由
關
帝
廟
勒
石
增
入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于
連
三
　
　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兪
家
麟
　
　
字
子
肅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于
在
淵
　
　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趙
濬
源
　
　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黃
　
　
　
　
字
玉
齋
光
緖
二
十
二
年
任

李
玉
書
　
　
光
緖
二
十
三
年
任
因
冒
名
履
任
旋
畏
罪
潛
逃

郭
寳
恕
　
　
字
心
存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趙
濬
源
　
　
字
琴
溪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陳
鴻
勳
　
　
字
俊
卿
光
緖
　
　
年
任

淸防
禦按

淸
初
循
明
制
改
鐵
嶺
衛
爲
路
設
千
總
一
員
爲
札
蘭
設
防
禦
二
員
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設
四
旗
置
漢
軍
防
禦
四
員
四
十
年
裁
鑲
白
旗
漢
缺

改
滿
洲
防
禦
兼
掌
路
記
光
緖
二
十
九
年
裁
路
記
專
管
本
旗
添
設
防

守
尉
統
四
旗
事
務

鑲
黃
旗
防
禦

朱
　
熉
　
　
京
旗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任

孫
　
璘
　
　
京
緖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任

佟
　
湛
　
　
京
旗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
史
進
祿
　
　
盛
京
道
光
四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二
十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張
振
聲
　
　
盛
京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
陳
天
生
　
　
盛
京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
馬
有
英
　
　
盛
京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
衡
　
山
　
　
盛
京
同
治
五
年
任

邱
　
璞
　
　
盛
京
同
治
六
年
任

王
銘
恩
　
　
字
潤
盤
盛
京
人
同
治
十
一
年
任

慶
　
祿
　
　
字
錫
臣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三
年
任

劉
文
良
　
　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七
年
任

郭
常
臨
　
　
盛
京
人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
成
　
集
　
　
字
振
九
盛
京
人
光
緖
二
十
年
任

錫
　
麟
　
　
字
松
巖
盛
京
人
光
緖
二
十
一
年
任

曹
常
安
　
　
盛
京
人
光
緖
二
十
一
年
任

王
鵬
𦦙
　
　
字
雲
程
盛
京
人
光
緖
二
十
四
年
任

郞
惠
慶
　
　
字
煕
臣
盛
京
人

民
國

都
隆
阿
　
　
字
煕
安
本
境
漢
軍
鑲
白
旗
人
民
國
元
年
任

正
白
旗
防
禦

劉
世
魁
　
　
京
旗
雍
正
九
年
任

明
　
德
　
　
京
旗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任

徐
　
俊
　
　
京
旗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二
十
九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吳
　
克
　
　
京
旗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
福
克
錦
太
　
京
旗
道
光
二
年
任

禧
　
徵
　
　
盛
京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
景
　
運
　
　
盛
京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
董
永
春
　
　
盛
京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
白
日
升
　
　
盛
京
同
治
十
年
任

尙
多
義
　
　
盛
京
同
治
十
二
年
任

佟
裕
書
　
　
字
寳
森
盛
京
人
光
緖
四
年
任

德
　
三
　
　
盛
京
光
緖
十
二
年
任

高
萬
梅
　
　
盛
京
光
緖
十
七
年
任

李
葆
眞
　
　
字
介
泉
本
境
漢
軍
旗
人
光
緖
二
十
三
年
任

繆
景
德
　
　
字
立
之
盛
京
人
光
緖
二
十
四
年
任

堉
　
靜
　
　
盛
京
人

都
隆
阿
　
　
鐵
嶺
漢
軍
正
白
旗
委
官

民
國

都
隆
阿
　
　
詳
前
民
國
二
年
任

鑲
白
旗
防
禦

豐
　
申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任

永
　
福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五
十
六
年
任

崔
守
興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　
三
十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威
和
訥
　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二
年
任

集
　
順
　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四
年
任

張
振
聲
　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
雙
　
成
　
　
字
子
全
盛
京
人
道
光
二
十
年
任

阿
達
布
　
　
盛
京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
德
　
勝
　
　
字
捷
三
盛
京
人
同
治
八
年
任

布
勒
恒
額
　
字
友
橋
盛
京
人
同
治
十
年
任

依
克
精
阿
　
字
紹
堂
盛
京
人
光
緖
四
年
任

常
　
升
　
　
字
子
高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二
年
任

博
淸
額
　
　
字
海
峰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三
年
任

正
藍
旗
防
禦

羅
自
彬
　
　
字
適
天
京
旗
人
康
煕
元
年
任

陳
士
英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任

徐
　
巖
　
　
京
旗
人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
張
　
傑
　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二
年
任

其
克
唐
阿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四
年
任

雅
爾
哈
　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
恒
　
興
　
　
盛
京
人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
諾
　
敏
　
　
盛
京
人
咸
豊
九
年
任

阿
克
達
布
　
盛
京
人
同
治
八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一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廣
　
泰
　
　
字
松
巖
盛
京
人
同
治
十
二
年
任

吉
　
慶
　
　
盛
京
人
同
治
十
三
年
任

李
福
增
　
　
盛
京
人
光
緖
七
年
任

楊
　
霖
　
　
盛
京
人
光
緖
九
年
任

王
殿
甲
　
　
字
魁
元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年
任

成
　
集
　
　
字
振
九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六
年
任

錫
　
麟
　
　
字
松
巖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七
年
任

蔣
明
章
　
　
字
子
賡
盛
京
人
光
緖
十
九
年
任

民
國

侯
勝
昌
　
　
字
友
雲
本
境
漢
軍
正
藍
旗
人
民
國
三
年
任

防
守
尉

淸
錫
　
珍
　
　
盛
京
滿
洲
鑲
白
旗
人
光
緖
二
十
九
年
任

敎
育
局

有
淸
時
期
曰
勸
學
所
曰
敎
育
公
所
民
國

因
之
民
國
十
九
年
改
曰
敎
育
局

勸
學
員
長

後
稱
總
董

劉
東
烺
　
　
字
敬
瑚
邑
人
附
生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任

總
董

曾
憲
文
　
　
字
述
堂
邑
人
歲
貢
生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任

所
長

李
復
仁
　
　
字
藹
如
邑
人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本
科
畢
業
民
國
二
年
任

奉
委
後
因

有
人
見
拒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二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辭
職

董
春
魁
　
　
字
斗
垣
邑
人
恩
貢
生
民
國
二
年
代

曾
憲
文
　
　
見
前
民
國
三
年
代

郭
　
震
　
　
字
遠
聲
邑
人
民
國
四
年
代

陳
德
懿
　
　
字
秉
初
邑
人
民
國
四
年
代

按
是
時
鐵
嶺
學
務
頗
有
齟
齬
曾
去
職
而
郭
代
之
郭
未
奉
委
而
陳
又
代

之
未
幾
陳
薦
石
之
璋
爲
所
長

石
之
璋
　
　
字
蘊
如
邑
人
附
生
留
日
宏
文
學
院
畢
業
民
國
五
年
任

李
向
春
　
　
字
景
陽
邑
人
附
生
民
國
七
年
任

王
乃
昌
　
　
字
顯
廷
邑
人
天
津
高
等
工
業
學
堂
畢
業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楊
　
暄
　
　
字
潤
普
邑
人
奉
天
高
級
師
範
畢
業
民
國
十
五
年
任

局
長

胡
世
興
　
　
字
靳
凡
邑
人
奉
天
高
級
師
範
畢
業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縣
視
學

民
國
十
九
年
改
稱
督
學

董
春
魁
　
　
見
前
淸
宣
統
二
年
任

李
芳
林
　
　
字
會
如
邑
人
高
等
小
學
檢
定
敎
員
民
國
二
年
任

石
玉
璞
　
　
字
蘊
齋
錦
縣
人
北
京
高
等
師
範
畢
業
民
國
四
年
任

趙
誠
格
　
　
遼
陽
人
留
日
宏
文
學
院
師
範
科
畢
業
民
國
六
年
任

張
　
文
　
　
字
興
周
瀋
陽
人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博
物
選
科
畢
業
民
國
八
年
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三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劉
宗
基
　
　
黑
山
縣
人
字
址
深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博
物
選
科
畢
業
民
國
十

年
任

武
紹
文
　
　
綏
中
縣
人
字
郁
周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數
理
化
選
科
畢
業
民
國

十
一
年
任

沈
紹
周
　
　
蓋
平
縣
人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數
理
化
選
科
畢
業
民
國
十
二
年

任

高
仰
霄
　
　
遼
陽
縣
人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本
科
畢
業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龐
文
海
　
　
梨
樹
縣
人
字
煥
閣
奉
天
省
立
第
四
師
範
畢
業
民
國
十
六
年

任

公
安
局

有
淸
曰
巡
警
局
又
曰
警
務
公
所
民
國
因
之
民
國
十
九
年
改
曰
公
安
局

巡
弁

即
警
務
長

曹
世
發
　
　
字
升
閣
金
州
人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任

警
務
長

韓
輯
五
　
　
字
瑞
軒

趙
子
芳
　
　
義
州
人

義
州
即
今
義
縣

趙
宗
貴
　
　
字
連
芳
錦
西
人
淸
宣
統
三
年
任

李
永
春
　
　
字
景
陽
邑
人

蘇
慶
榮
　
　
字
耀
庭
邑
人

陳
奉
璋
　
　
字
徽
五
邑
人
北
京
高
等
警
官
學
堂
畢
業

陳
蘭
斌
　
　
字
質
夫
邑
人
北
京
高
等
警
務
學
堂
畢
業
民
國
五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四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興
文
郁
　
　
字
有
章
撫
順
人
民
國
七
年
任

景
　
昌
　
　
字
興
閣
奉
天
人

郡
　
侃
　
　
字
砥
中
蓋
平
人
北
京
高
等
警
務
學
堂
畢
業
民
國
八
年
任

高
齊
棟
　
　
字
舜
庭
海
城
縣
人
民
國
十
年
任

陳
蘭
斌
　
　
見
前
民
國
十
二
年
任

陳
玉
銘
　
　
字
朗
軒
瀋
陽
人
民
國
十
三
年
任

徐
永
泰
　
　
字
耀
東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陳
繡
文
　
　
字
彩
章
開
原
人
民
國
十
六
年
任

于
國
棟
　
　
字
亞
伯
邑
人
民
國
十
七
年
任

劉
成
文
　
　
字
煥
書
瀋
陽
人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張
祖
蔭
　
　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財
政
局

淸
曰
收
捐
處
民
國
初
元
曰
自
治
收
捐
事
務
所
民
國
四
年
曰
地
方
公
款
處
民
國
十
九
年
改
曰
財
政
局

局
長

民
國
初
元
曰
董
事
民
國
十
三
年
曰
主
任
十
九
年
曰
局
長

吳
桂
芳
　
　
字
崑
三
邑
人
民
國
二
年
任

曾
慶
臣
　
　
字
善
亭
邑
人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王
者
貴
　
　
字
化
南
邑
人
民
國
十
五
年
任

董
振
麟
　
　
字
瑞
符
邑
人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楊
　
暄
　
　
字
潤
普
邑
人
民
國
二
十
年
任

審
檢
所

帮
審
員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五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吳
端
綺

閻
毓
秀

審
判
廳

廳
長

吳
文
郁

熊
　
才

楊
長
溶

張
志
嘉

蔣
廉
正

葉
衍
華

恒
　
璋
　
　
字
達
忱
湖
北
人

趙
曙
嵐
　
　
湖
北
人

檢
察
廳

廳
長

倪
文
藻

祝
　
諫
　
　
字
果
忱

徐
文
龍
　
　
字
凌
雲
河
南
人

廖
允
僑
　
　
字
惠
民
河
南
商
城
縣
人

王
　
鎭
　
　
法
庫
人

地
方
法
院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六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院
長

趙
曙
嵐

第
三
監
獄
署

典
獄
長

張
永
年
　
　
字
瑞
軒
邑
人
民
國
二
年
任

稅
捐
局

淸
曰
斗
秤
捐
局
又
曰
統
捐
局
民
國
二
年
改
曰
稅
捐
徵
收
總
局

局
長

趙
榮
山
　
　
字
子
秀
吉
林
盤
石
人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任

紀
文
瀾
　
　
字
曉
亭
福
建
人

張
杞
橘

何
煥
典
　
　
湖
北
廣
濟
人
民
國
四
年
任

石
　
汶

秦
玉
璞
　
　
字
峴
亭
海
城
人
民
國
十
年
任

恩
　
格
　
　
字
蔭
普
瀋
陽
人
民
國
十
六
年
任

王
大
中
　
　
民
國
十
七
年
任

楊
冠
生
　
　
營
口
人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韓
麟
祥
　
　
瀋
陽
人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交
涉
局

局
長

程
道
元
　
　
字
普
荃
廣
東
人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七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解
康
伯

朱
光
忠
　
　
字
伯
兪
貴
州
獨
山
人
民
國
元
年
任

徐
覺
元

張
品
三

張
垕
坤

史
久
騄
　
　
字
心
農
浙
江
人

水
利
局

局
長

李
進
修
　
　
遼
陽
人

劉
定
易
　
　
瀋
陽
人

吳
毓
璜

硝
磺
局

局
長

高
百
齡

寧
福
武
　
　
字
毓
東
瀋
陽
人

張
梅
春
　
　
字
向
陽
錦
縣
人

楊
景
麟
　
　
字
星
階
開
原
人

敎
養
工
塲

塲
長

孫
士
英
　
　
字
亞
魁
邑
人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

 
鐵
嶺
縣
志

　
　
　

卷
三
　
　
　
　
政
治

　
三
十
八
　
　

鐵
嶺
縣
立
第
一
工
科
印

電
報
局

局
長

按
敎
養
工
廠
於
民
國
十
六
年
成
立
王
修
齡
爲
塲
長
孫
士
英
繼
王
修
齡
之

任
也郵

局
淸
曰
郵
政
局
民
國
初
元
曰
郵
務
局
今
曰
郵
局

局
長

程
義
順
　
　
字
義
順
直
隷
人

李
春
圃
　
　
字
薌
山
奉
天
人

徐
鑑
明
　
　
字
品
三
直
隸
人

邊
桐
豫
　
　
字
懋
卿
直
隸
人

劉
如
霖
　
　
字
潤
田
直
隷
人

孟
憲
國
　
　
字
煥
廷
奉
天
人

尙
世
慶
　
　
字
伯
逸
奉
天
人

朱
德
懋
　
　
字
楷
臣
安
徽
人

黃
近
宸
　
　
字
近
宸
河
北
人

趙
錫
純
　
　
字
巨
卿
河
北
人

電
話
局

局
長

吳
桂
芬
　
　
字
崑
三
邑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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